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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陆域、水域环境卫生

作业的作业质量管理，包括车行道、人行道、车行隧道、人

行隧道、人行天桥、内街内巷、公共广场、公共绿地的清扫

保洁作业质量和环卫公厕、资源集运中心（生活垃圾转运站）、

资源收集中心（生活垃圾收集站）、环卫车场、环卫工具房、

垃圾收集容器等环卫设施的运行管理，以及水域清捞保洁的

作业质量等。

第二章 陆域环境卫生作业

2.1 作业时间

符合《广州市环境卫生作业规范》 “2.3 道路清扫保洁

等级作业要求”关于作业时间的规定。

2.2 道路清扫保洁作业

（1）道路清扫保洁作业质量见表 1。

表 1 道路清扫保洁作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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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扫保洁道路

等级
质量要求

特级清扫保洁

道路

1.清扫保洁达到“十无十净”标准：

“十无”：无生活垃圾、无污泥、无陈

腐落叶、无积尘积沙、无积水、无污渍、无

乱张贴、无乱拉挂、无动物粪便或尸骸、无

建筑垃圾或大件垃圾堆积；

“十净”：路面净、路缘石净、人行道

净、墙根净、水边净、公共绿地净、树穴净、

雨水口净、交通护栏净、果皮箱净。

2. 道路清洗后，路见本色，道路交通标线

清晰可见。

一级清扫保洁

道路

1.达到“七无七净”标准：

“七无”： 无生活垃圾、无污泥、无积

尘积沙、无积水、无污渍、无动物粪便或尸

骸、无建筑垃圾或大件垃圾堆积；

“七净”：路面净、路缘石净、人行道

净、公共绿地净、树穴净、雨水口净、果皮

箱净。

2. 道路清洗后，路见本色，道路交通标线

清晰可见。

二级清扫保洁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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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清扫保洁

道路

达到“五无五净”标准：

“五无”： 无生活垃圾、无污泥、无积

水、无动物粪便或尸骸、无建筑垃圾；

“五净”：路面净、人行道净、树穴净、

雨水口净、果皮箱净。

四级清扫保洁

道路

（2）路面废弃物控制指标见表 2。

表 2 路面废弃物控制指标

清扫保洁道

路等级

车行道

（处/1000m
2
）

人行道

（处/1000m
2
）

公共绿地

（处/1000m
2
）

巡回保洁

期间垃圾

滞留时间

（分钟）

特级清扫保

洁道路
≤3 ≤3 ≤3 ≤15

一级清扫保

洁道路
≤5 ≤5 ≤5 ≤30

二级清扫保

洁道路
≤7 ≤12 ≤12 ≤60

三级清扫保

洁道路
≤10 ≤15 ≤1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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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清扫保

洁道路
≤10 ≤15 ≤15

发现垃圾

及时清理

注：

“处”是指一次清扫保洁作业行为能够清除污染物的范围和数

量，包括单个污染物或 3 米直径范围内连续多个、成片的污染

物。

2.3 道路洒水降尘作业

（1）作业时，洒水喷洒的水雾均匀覆盖路面、路面微

湿，不漏洒、不丢段。

（2）作业后，路面无积水。

2.4 人行道冲洗作业

（1）冲洗后路见本色，无垃圾、无污泥、无积水残留。

（2）冲洗作业覆盖作业区域，无漏洗、花洗。

2.5 道路附属设施保洁作业

道路附属设施保洁作业质量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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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道路附属设施保洁作业质量

设施名称 质量要求

道路垃圾收集

容器

1.环境卫生方面达到“三无三净”标准：

“三无”：无积尘、无污渍、无异味；

“三净”：箱体净、内胆净、地面净。

2.管理方面满足“三无三清”要求：

“三无”：无破损、无乱摆放、无蚊蝇；

“三清”：标识文字颜色清、内胆垃圾清、

烟蒂烟灰清。

道路护栏

1.护栏清洗后表面洁净见本色，护栏和基座

无积尘、污迹。

2.护栏下方地面无泥沙、垃圾堆积。

车行隧道、隔

音墙

立面及附属设施达到“五无两净”标准：

“五无”：无泥沙、无积尘，无污垢油污，

无乱张贴，地面无污水；

“两净”：隔音墙表面洁净、地面干净。

重要公共广场

达到“八无八净”标准：

“八无”：路面无生活垃圾、无陈腐落叶、

无积尘、无积水、无污渍、无乱张贴、无乱

拉挂、无动物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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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名称 质量要求

“八净”：路面净、路缘石净、水沟净、

水边净、公共绿地净、护栏扶手净、游乐设

施净、果皮箱净。

人行隧道

达到“六无六净”标准：

“六无”：地面和墙面无生活垃圾、无积

尘、无积水、无污渍、无乱张贴、无动物粪

便；

“六净”：路面净、台阶净、路缘石净、

墙面净、护栏扶手净、果皮箱净。

人行天桥

达到“五无五净”标准：

“五无”：路面无生活垃圾、无积尘、无

积水、无污渍、无动物粪便；

“五净”：桥面净、台阶净、绿化带净、

花基净、护栏扶手净。

第三章 水域清捞保洁

3.1 作业时间

各类水域作业时间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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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水域作业时间

水域类型 作业时间

珠江主河道广州

段

（市直管水域）

1. 每天作业时间 10小时，普捞保洁应在

9:00 前完成；

2. 作业时段：3月至10月为6:30～17:30，

11月至次年 2月为 7:00～15:00

河道、河涌

（区管水域）

1. 每天作业时间不大于 12小时，普捞保

洁应在 9:00 前完成；

2. 作业时段：6:00～18:00

近岸海域海洋垃

圾清理水域

1. 重点地段每日保洁 1 次，作业时间 10

小时；

2. 全覆盖保洁每周 1 次

其他水域 保洁每周不少于 1 次

3.2 作业质量

水域清捞保洁作业质量见表 5。

表 5 水域清捞保洁作业质量

水域或设施类型 作业质量

珠江主河道广州

段（市直管水域）

1. 水面应当保持清洁，无生活垃圾、粪

便、动物尸骸以及水生植物等成片漂浮

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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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或设施类型 作业质量

2. 迎水面护坡应保持干净、整洁，无大

面积暴露生活垃圾；

3. 水上公共设施应当保持干净、整洁，

无生活垃圾或水生植物吊挂，拦截设施

保持完好，无漂浮废弃物外溢；

4. 岸线水面不得有大于 0.5m
2
的漂浮生

活垃圾，小件零星漂浮生活垃圾之间的

距离不得小于 30m。沿岸滩涂每 10m 范围

内不得有 3 件以上零星生活垃圾。回流

区水面不得有成片漂浮生活垃圾

河道、河涌

（区管水域）

1. 水面应当保持清洁，无生活垃圾、粪

便、动物尸骸以及水生植物等成片漂浮

废弃物；

2. 迎水面护坡应保持干净、整洁，无大

面积暴露生活垃圾；

3. 水上公共设施应当保持干净、整洁，

无生活垃圾或水生植物吊挂；拦截设施

保持完好，无漂浮废弃物外溢；

4. 岸线水面不得有大于 0.5m
2
的漂浮生

活垃圾，小件零星漂浮生活垃圾之间的

距离不得小于 30m。沿岸滩涂每 10m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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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或设施类型 作业质量

内不得有 3 件以上零星生活垃圾。回流

区水面不得有成片漂浮生活垃圾

近岸海域海洋垃

圾清理水域

1. 水面无成片漂浮废弃物；

2. 滩涂应保持干净、整洁，无大面积暴

露生活垃圾、无杂物堆积、无余泥渣土

乱排放

其他水域

1. 水面应当保持清洁，无生活垃圾、粪

便、动物尸骸以及水生植物等大片漂浮

废弃物；

2. 水上公共设施应当保持干净、整洁，

无生活垃圾或水生植物吊挂；拦截设施

保持完好，无漂浮废弃物外溢

码头（含浮趸、浮

排）、吊装平台、

垃圾转运场地、水

域保洁管理站等

1. 浮趸、锚链无悬挂物；

2. 垃圾收集容器干净整洁，无垃圾、无

污水、无杂物堆积，物品摆放有序。

保洁船

1. 无污迹、无油迹、无大片脱漆、无破

损、无部件缺失；

2. 标识铭牌编号清晰完整；

3. 作业工具、安全设备、水上救生器材

干净整洁、摆放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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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环卫设施管养

4.1 作业时间

（1）环卫公厕保洁作业时间见表 6。

表 6 环卫公厕作业时间

公厕类别 作业时间

一类公厕 开放时间 24 小时，保洁时间不小于 16 小时

二类公厕
开放时间不小于 16 小时，保洁时间不小于

12 小时

农村公厕
开放时间不小于 12 小时，保洁时间不小于 8

小时

有固定开放、运营时间的场所，其公厕的开放、保洁时间应

当与该场所的运营时间一致。

（2）资源集运中心（生活垃圾转运站）作业时间：

7:00～12:00，14:00～21:00。

（3）资源收集中心（生活垃圾收集站）作业时间：

6:00～23:00，作业时宜避开交通高峰时段（07:00～

9:00，17:00～20:00）。



— 11 —

（4）工具房/环卫驿站的开放时间：

与所在区域的道路清扫保洁作业时间一致；与其他公共

服务设施集约建设的，其开放时间与公共服务设施的运营时

间一致，或根据实际需要调整。

4.2 作业质量

环卫设施管养作业质量见表 7。

表 7 环卫设施管养作业质量

设施名称 质量要求

环卫公厕

1. 环境卫生方面达到“四净三无两通一

明”“十洁”“十无”：

“四净三无两通一明”：地面净、墙面

净、厕位净、周边净；无溢流、无蚊蝇、无

臭味；水通、电通；灯明。

“十洁”：屋顶、雨棚、墙壁、地面洁，

门、窗洁，隔断板（墙）洁，扶手、把手洁，

沟槽、便器洁，线缆、管道洁，镜面、洗手

台（盆）、拖布池洁，干手器、取纸器、洗

手液器洁，灯具、开关洁，出入粪口清洁。

“十无”：无乱涂写、乱刻画、乱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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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名称 质量要求

无熏烫，无蚊蝇、蛆虫，无蛛网，无明显恶

臭味，便器及周边无尿碱、粪污，无积尘，

无垃圾杂物，地面无积水、积尿，工具物品

无乱堆放、乱摆放。

2. 标识牌满足下列要求：

无污迹、无松脱、无破损；标识牌的文字、

图案、编号、颜色等清晰、完整、正确；尺

寸、材质、高度、数量等符合规定。

3. 管理达到下列要求：

(1) 一类、二类环卫公厕“七小件”（面镜、

洗手液、厕纸、干手器、扶手、挂物钩、置

物台）配设齐全；

(2) 管理间、工具间物品摆放有序，无杂

物及私人物品堆放；

(3) 设施设备外观完好、无污迹，使用功

能正常，无部件缺失、破损、松脱；

(4) 智能、感应、自动设备运行正常，信

息反馈和显示数据、文字内容等准确无误；

(5) 化粪池不满溢、井盖密闭、无异味外

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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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名称 质量要求

(6) 卫生保洁、消毒消杀、设施设备维修

保养、消防安全检查、物资管理、粪便清运、

人员培训、应急管理和市民投诉办理等台账

记录完整规范。

资源集运中心

（生活垃圾转运

站）

1.环境卫生方面达到“十无十净”标准：

“十无”：无垃圾、无杂物、无污水、

无污渍、无积尘、无异味、无蛛网、无四害、

无蛆虫、无乱张贴拉挂；

“十净”：地面净、墙壁净、门窗净、

灯具净、压缩设备净、通风净化设备净、操

作台净、排污沟道净、管理间净、周边环境

净。

2.管理方面满足“五无五全四达标”要求：

“五无”：无锈蚀、无破损、无违章、

无隐患、无人吸烟；

“五全”：规章制度健全、管理台账健

全、安全措施健全、环保措施健全、消杀措

施健全。

“四达标”：噪声、臭气排放达标，污

水收集、排放规范，通风、照明符合设计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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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名称 质量要求

准，标识牌符合技术标准。

3. 新建、改建、扩建设施的外观、色彩还

应符合本市环卫设施形象设计的相关规定。

4. 室内地面及进出口路面平整、结构稳定。

资源收集中心

（生活垃圾收集

站）

1.环境卫生方面达到“四无四净”标准：

“四无”：无垃圾、无污渍、无异味、

无乱张贴；

“四净”：地面净、排污沟净、围蔽净、

垃圾桶外表净；

2.管理方面满足“两无两有两及时”要求：

“两无”：围蔽无破损、围蔽外无垃圾

桶；

“两有”：有标识牌、有围蔽；

“两及时”：及时收运垃圾、及时回收

垃圾桶。

3. 绿化的围蔽，绿化植物生长良好，造型

完整。

4. 新建、改建、扩建的设施外观还应符合

本市环卫设施形象设计的相关规定。

5. 室内地面及进出口路面平整、结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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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名称 质量要求

环卫车场

1.环境卫生方面达到“五无五净”标准：

“五无”：无垃圾、无杂物、无污水、

无污渍、无异味；

“五净”：地面净、办公区净、维修区

净、排水沟净、车身净；

2.管理方面满足“四无四全”要求：

“四无”：无乱停放、无安全隐患、无

人吸烟、无闲杂人员逗留；

“四全”：规章制度健全、管理台账健

全、安全措施健全、消杀措施健全。

环卫工具房

环卫驿站

1.环境卫生方面达到“四无四净”标准：

“四无”：无垃圾、无杂物、无积尘、

无乱张贴刻画；

“四净”：地面净、墙面净、天面净、

工具净。

2.管理方面满足“两无一整齐”要求：

“两无”：外观无破损、消防无隐患；

“一整齐”：工具摆放整齐。

3.新建、改建、扩建设施的外观、色彩还应

符合本市环卫设施形象设计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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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生活垃圾收集和运输

5.1 生活垃圾收集

生活垃圾收集作业质量见表 8。

表 8 生活垃圾收集作业质量

检查项目 质量要求

收集作业场地
干净整洁，无明显异味、无残留垃圾、无

积水、无四害、无杂物堆积。

垃圾收集容器

1.颜色、标识、文字、编号清晰正确，表

面无明显污迹，无部件缺损，无形变；

2.空载的容器内壁无积垢，满载的容器无

超装垃圾和散落垃圾，分类分区摆放、整

齐有序。

收集车辆

1.表面无明显污迹、无外挂垃圾、无污水

滴漏；

2.车体无破损、无大片脱漆、无大片锈蚀；

3.厢体无形变，灯光仪表、能源动力、厢

体密封等功能构件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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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生活垃圾运输

生活垃圾运输作业质量见表 9。

表 9 生活垃圾运输作业质量

检查项目 质量要求

车辆识别

1.车体应按照本市环卫作业车辆统一外观

样式规范进行喷涂；

2.喷涂的标识、文字、图案、编号、颜色以

及标识铭牌等清晰、完整、正确无误。

车辆清洁卫生

1.达到“五无五净”要求：

“五无”：车体无垃圾杂物悬挂、无污

迹、无油污、无积尘、无异味；

“五净”：车身净、车牌净、污水箱净、

收运设备净、收运点地面净。

2.驾驶室内座椅、地板干净整洁，无垃圾、

无油污，表板平台无杂物乱堆放、无积尘。

3. 汽车号牌字号清晰、无污迹。

车辆管理

达到“五无五不”要求：

“五无”：车体无大片脱漆、无大片锈

蚀、无破损、无变形、无隐患；

“五不”：垃圾运输不超装、不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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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项目 质量要求

不超速、不漏撒、不滴漏。

车辆构件

1.压缩液压、提升、密封、称量、防滴漏、

安全警示、车载监控终端、电气电路等装置，

部件齐全、功能正常，无漏油、无漏水、无

漏气，车厢或罐体密闭。

2.车窗、挡风玻璃、反光镜、车灯（车头灯、

尾灯、方向灯）等干净明亮，无污迹、无缺

损。

运输行驶

1.严格按照规定路线、时间、频次进行作业。

2.文明行车、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驶过程

安全平稳、无全责或主责交通事故。

3.垃圾运输不超装、不超载、不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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